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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概述

1.1 规划范围与期限

1.1.1规划范围

研究范围：《汕尾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确定的中心城

区范围，总面积397.6km²，包含7个街道和3个镇，分别为新港街道、香洲街道、

凤山街道、田墘街道、东洲街道、遮浪街道、马宫街道、红草镇、东涌镇、捷

胜镇。

规划范围：原规划范围为汕尾市中心城区，包括市城区和红海湾经济开发

区。因红海湾已开展市政专项规划编制，本项目规划范围调整为中心城区扣除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的范围，包含4个街道和3个镇，分别为新港街道、香洲街道、

凤山街道、马宫街道、红草镇、东涌镇、捷胜镇。

1.1.2规划期限

近期至2027年，远期至2035年。

1.2 规划目标

至2035年，汕尾城区将全面建成与城市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化排水防涝体

系。通过实施综合性防治措施，城区能有效应对不同重现期标准下的降雨，

全面完成内涝点、老旧管网等改造整治工作。规划范围内市政道路雨水管渠

覆盖率达到95%以上，雨水管渠满足2年一遇及以上设计标准的比例达到80%。

1.3 规划原则

（1）与相关规划衔接。加强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等法

定规划的衔接，统筹协调道路、竖向、防洪、海绵、水系等相关专项规划。

（2）排水系统优化。雨水系统划分布置，要充分结合现状条件和自然地

势，做到高水高排、低水低排。同时强化对现状水浸问题、历史内涝问题的

重点分析与解决。

（3）加强海绵城市建设。新建城区规划中合理控制用地类型与规模，增

加公园绿地等透水地面，降低综合径流系数；旧城改造后径流系数不得超过

改造前，且不加重现有排水设施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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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规划标准

1.4.1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

内涝防治重现期取30年。居民住宅和工商业建筑物的底层不进水；道路

中一条车道的积水深度不超过15cm。

1.4.2防洪排涝标准

（1）防洪标准

汕尾市城区防洪标准达到100年一遇，挡潮排洪闸防潮标准为100年一遇。

（2）排涝标准

汕尾市城区排涝能力达到20年一遇24小时排干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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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排水（雨水）防涝工程规划

2.1 防洪排涝体系

加强防洪潮薄弱环节建设，构建更高标准的生命水利网。进一步完善汕尾

城区防潮工程体系，推进中小河流治理，提升中小河流防洪、山洪灾害防治能

力、重点涝区和城乡排涝能力。

坚持以防为主，保障行洪河道畅通。完善水文监测预警和防洪调度，建立

以防洪安全为核心的水安全风险监控预警机制，确保行洪畅通，实现江河安澜、

总体可控的防灾减灾保障体系。

推进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健全水利工程常态化隐患排查和安全鉴定

工作机制。全面完成现有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任务，加快推进病险水闸除险加固

工程。完善雨情测报、安全监测设施，健全水库、水闸运行管护长效机制。

高质量推进中小河流治理与山洪灾害防治。在全面完成现有中小河流治理

任务的基础上，谋划推进后续治理项目，持续改善防洪问题突出的河段。坚持

防治结合的方针，在重点区域实施山洪灾害防治工程，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加

强山洪沟治理，巩固山洪灾害防治成果。

2.2 排涝分区

遵循现状排涝分区，根据规划雨水管道、行泄通道、开发边界等因素局部调

整优化排涝分区。

规划排涝分区表

序号 排涝分区 排涝方式 备注

1 红草镇排涝片 自排+抽排

2 马宫浪涌排涝片 自排+抽排

3 马宫金町排涝片 自排

4 下洋后径排涝片 自排+抽排

5 和顺莲塘排涝片 自排+抽排

6 东涌排涝片 自排

7 东溪排涝片 自排 属于东溪流域排涝范围

8 新港排涝片 自排 不涉及城镇开发边界

9 东坑排涝片 自排+抽排 不涉及城镇开发边界

10 石狗湖排涝片 自排+抽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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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排涝设施

2.3.1排涝泵站规划

排涝标准采用20年一遇24小时排干。

规划14座排涝泵站，其中现状2座，新建12座。根据泵站设计流量，确定

用地面积需求，规划新建12座泵站中，马宫1#泵站、马宫2#泵站在片区控规中

已预留用地，其他10座新建泵站用地需在详细规划中落实。

2.3.2水闸规划

除近年新建的水闸外，规划范围内绝大部分水闸年久失修，需进行重建。近

期对平洲水闸、南西水闸、晨洲水闸、渡头水闸、盐町上水闸、石狗湖水闸共6

座中型水闸进行重建；远期陆续推进小型水闸的重建。

2.4 山洪防治规划

山洪防治体系包括非工程措施和工程措施。非工程措施包括流域洪水的规划

管理、灾害预警预案、水库与滞洪区的科学调度、应急对策等。工程措施根据流

域特点，在上游采取水土保持、建设截洪沟和调洪水库与塘坝等措施，在中游修

建缓流设施，在下游开展河道疏浚、排水措施。

规划截洪沟设计洪峰流量按30年一遇暴雨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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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雨水管网系统规划

3.1 雨水规划参数

3.1.1径流系数

规划径流系数根据《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2021）选取。其中

汇水面积的平均径流系数按地面种类加权计算。

当地区整体改建时，对于相同的设计重现期，改建后的径流量不得超过

原有径流量。

3.1.2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

规划范围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取2～3年，重要地区提高至3～5年，地下通

道和下沉式广场等取10～20年。

新建地区应按规定的设计重现期执行。既有地区应结合海绵城市建设、地

区改建、道路建设等校核、更新雨水系统，并按规定的设计重现期执行。

3.1.3暴雨强度公式

汕尾市城区暴雨强度公式如下：

其中：q——设计暴雨强度[L/(s•hm²)]；

t——降雨历时（min）t=t1+t2；

t1——地面集水时间（min），按规范宜采用5min～10min；

t2——管渠内雨水流行时间（min）；

P——设计重现期（年）。

3.2 雨水管网规划

3.2.1雨水管渠规划原则

（1）排水系统规划应与城市地形、水系、地质、路网及现状设施相协调，

兼顾经济性与后期管理，科学布局。

（2）遵循“高水高排、低水低排”，分散就近排放，减少管径与埋深，避

免高位径流汇入低洼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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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优先采用重力流排水；对无法自排的低洼易涝区域，设置泵站实施强

排。

（4）加强与城市防洪、防涝设施的衔接，确保系统排水通畅。

（5）重力自由出流管道按满流设计，淹没出流管道需充分考虑受纳水体水

位顶托影响。

3.2.2雨水系统分区规划

根据现状地形、竖向规划及防洪排涝汇水面积，以河涌支、干流节点分界为

划分基础，规划范围内共划分31个雨水分区。

规划范围已设计雨水管渠42.45km，规划新建雨水管渠156.97km，规划新建

截洪沟23.08km。

规划雨水分区一览表

序号 排水分区 主要排涝通道

1 红草1分区 五雅河、猫溪河、红坑河、白水蔗河、水好坑河等

2 红草2分区 铜鼎山河

3 马宫1分区 金町河

4 马宫2分区 鸡母巢河

5 马宫3分区 东径门河、鸡笼山河等

6 马宫4分区 排海

7 西洋分区 西洋河

8 老城1分区 梧桐坑河、下洋河、工业大道排洪渠等

9 老城2分区 排海

10 老城3分区 盐屿/后泾河、奎山河

11 老城4分区 排海

12 老城5分区 排海

13 老城6分区 赤岭河

14 老城7分区 下寮尾

15 东涌1分区 合山门河

16 东涌2分区 尾兰坑河

17 东涌3分区 合山门河

18 东涌4分区 东围排洪渠

19 东涌5分区 东涌河

20 东涌6分区 苦沟河

21 东涌7分区 赤古河

22 东涌8分区 宝楼河

23 东涌9分区 流口河、埔尾河

24 东涌10分区 排洪渠

25 东涌11分区 排海

26 东涌12分区 排海

27 捷胜1分区 牛肚河、南排洪河

28 捷胜2分区 前进河

29 捷胜3分区 大路坑河

30 捷胜4分区 北排洪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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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排水分区 主要排涝通道

31 捷胜5分区 马草湖河

3.2.3雨水调蓄设施

地块内用水：新建地块开发项目应结合海绵城市建设处理部分初期雨水。

每1万平方米建设用地宜建设不小于100立方米的调蓄池，用于小区内地块绿地、

景观、环境卫生等用水。

地块外用水：规划选择靠近水系、道路的天然水塘或公共服务场所作为地

表或地下雨水收集利用设施。规划8座雨水集蓄利用设施，雨水利用（调蓄）容

积规模为10.1万立方米。

3.2.4现状重要节点内涝防治设施规划

涝点整治坚持“一点一策、分类治理”，根据内涝成因分别采取相应的工

程措施，主要包括以下五类：（1）完善排水系统；（2）改善路面雨水收排条

件；（3）修复既有排水设施；（4）实施雨洪分流；（5）开展区域综合系统治

理。

在实施工程措施的基础上，同步加强配套管理，重点强化常态化运维管理

和智慧化监测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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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近期建设规划

4.1近期规划目标

至2027年，区域水安全保障体系与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相

适应。防洪潮除涝减灾体系全面完善，现有内涝点整治基本完成，市政排水

管网病害和易涝积水点基本消除。规划范围内市政道路雨水管渠覆盖率达到

85%以上，雨水管渠满足2年一遇及以上设计标准的比例达到60%。

4.2完善防洪防潮体系

4.2.1完善沿海堤防体系

为应对风暴潮威胁，保障区域安全，需系统推进沿海堤防的达标加固与结

构更新。重点提升人口密集和损毁较重区段的防潮标准，同步改造关键穿堤建

筑物，构建完整可靠的沿海防洪防潮工程体系。

4.2.2推进中小河流综合治理

以生态优先、人水和谐为导向，持续推进中小河流治理。优先完成重点河

流治理项目，逐步扩大治理范围，全面提升河道行洪能力与生态景观功能，建

设安全、生态、美丽的幸福河湖。

4.2.3系统消除防洪工程安全隐患

加快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有序推进存量病险水库与水闸的除险加固工

作。建立健全工程安全鉴定与常态化管护机制，实现病险隐患动态清零。对无

法修复或存在严重风险的工程，按规定妥善处置，全面提升防洪安全保障能力。

4.3涝区治理与系统提升

4.3.1推进城区内涝系统治理

结合海绵城市建设理念，系统推进城区排水防涝体系建设。统筹考虑区域

涝水特征与致因，通过水系治理、管网完善、排涝通道建设等措施，系统提升

城区内涝防治标准。注重治理方案与区域排水系统的整体协调，科学实施市政

排水管网改造，在易涝低洼区域合理增设排涝泵站，逐步实现“小雨不积水、

大雨不内涝”的目标。稳步推进剩余内涝点整治，针对不同区域特点实施差异

化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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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地下排水管网升级改造

开展城区排水管网全面排查与系统整治，重点解决管网错接、混接、破损

等问题。坚持雨污同治，推动从源头到末端的系统化治理，持续更新管网数据

并完善信息化管理。通过修正管网结构缺陷、修复病害管段，逐步提升排水系

统效能和运行安全性。

4.3.3近期雨水系统建设

为系统提升城区排水防涝能力，需统筹推进新建区域与建成区的排水设施

建设。近期重点实施雨水管网系统完善工程，计划建设雨水管道总长约29公里。

项目实施中，新建区域排水管网与道路工程须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并对邻近

山体等特殊区域同步配套建设截洪设施，从源头上加强径流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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